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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机会 

 
 
智利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首次于 2010 年 11 月正式访问中国，这一日期并非

巧合。智利是南美洲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皮涅拉总统此次访华

标志着两国于 1970 年 12 月 15 日建立双边关系至今已满 40 周年。  
 
在过去的 40 年里，我们目睹了两国双边经济和贸易合作的稳固发展，以及在教

育、科学、技术以及其他领域建立的硕果累累的紧密交流和互助关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际，智利是南美洲第一个

签署双边协定认可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也是首个与中国签署双边自

由贸易协定的南美洲国家。  
 
迄今为止的主要发展 
 
中智两国于 2005 年 11 月 18 日订立货物《中智自由贸易协定》，2006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 该协定促使了进口关税的逐步和系统性下降。  
 
在《自由贸易协定》的带动下，两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迅猛。从中国进口的产品

在数量和种类上都超出了由智利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尽管智利从中国进口的大

部分产品属于终端消费品（例如电子产品和鞋类），但半成品和资本产品进口

也有所增长。2010 年，从中国进入智利市场的产品中有 88%豁免关税，这一

数字将在 2015 年前上升到 98%。1  
 
2009 年，智利对中国出口有所上升，在该国经济中起到显著的反周期角色。中

国现已巩固了其作为智利主要贸易合作伙伴的地位，智利 23%以上的出口目的

地是中国（主要集中在矿业），与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前相比，贸易额翻

了一翻有多。  
 
中智两国于 2008 年 4 月 13 日订立《中智自贸区服务贸易协定》，2010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根据监管机制，各国须为对方服务供应商开放本国市场，双方

国家均有义务不得对其他国家的服务供应商予以差别待遇，并立定了某些透明

性规定。两国政府进一步承诺以合理、客观和公正的态度执行所有将对经济产

生影响的普遍适用法律。  
 
在这一牢固的机制基础上，中智两国将能够充分利用各自在某些行业的竞争优

势。比如智利政府经济发展署（CORFO）已成立了着眼于建筑业的中国办事

处，支持智利投标商与中方建立合资项目。除此之外，该署为中国和其他海外

                                                 
1 参见智利外交部国际经济关系总司教育处报告“Relaciones Economicas entre Chile y China: Evaluación 
a Cuatro Años del TLC”，2010 年 10 月 1 日，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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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在智利的某些地区及新行业投资提供资助，特别是在高科技和其他创新

领域的投资。  
 
外商投资体制  
 
智利的法律和税务系统以及特定外来投资法规反映了该国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

的明确政策。众所周知，智利拥有鼓励境外投资的稳定和透明的法律框架，以

拥有明确、无差别待遇和不可任意支配的法规为特色。智利灵活的外来投资和

税务法律使海外投资者充满信心。 
 
智利法律规定，须依据几种法律法规将外资带入智利。最常用的法规包括：  
 
i) 《境外投资法》– 又名第 600 号法令（“DL 600”）– 是一项特殊自愿投

资体制2；及， 
 
ii) 《智利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办法》第 14 章。  
 
以上法规为智利政府执行其外来投资政策建立了法律框架。  
 
2011 年展望 
 
有关签署投资协议的谈判已进入高级阶段，有望在近期内完成。该协议的目的

是在互惠投资时授予更大程度的确实性，以加强、推进中智两国的经济合作关

系。  
 
对历史投资数字分析表明，与中国在拉丁美洲区域的投资及智利对外投资相

比，中智互相投资的数额都相对较低。  
 
1974 至 2009 年期间，已实现的来自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总额达 8500 万美元

（近期集中在矿业），仅占同期智利所有外商投资的 0.1%3。因此中国在智利

的投资额相对较低，约占区域总投资额的 0.2%，尚不及其全球投资额的

0.039%。实际上，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有 67.2%是在开曼群岛，而 28.7%在

英属维尔京群岛。智利居第 13 位，在巴西、秘鲁、阿根廷、委内瑞拉、墨西

哥、厄瓜多尔、巴拿马、古巴、圭亚那和苏里南等国之后4。  
 
从另一方面看，智利在 1990 至 2010 年 6 月之间在中国投资达 2.12 亿美元

（主要在制造业），占海外总投资额的 0.4%5。  
 

                                                 
2 现已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对 DL 600 进行修改的可能性。尽管该法律改革尚处于早期，但对中国境外投

资者来说，任何变化将只会有利无弊，因为智利政府致力积极推动巩固中智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关

系。 
3
 同前，第一章第 24 页 

4
 同前，第一章第 24 页 

5
 同前，第一章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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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述数字令人失望，但智利政府现已实施了一项新战略，以吸引来自亚洲

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外商投资。在智利政府近期访华期间，智利外国投资委员会

（FIC）执行副主席玛蒂亚斯•摩利•阿莱亚诺先生与中国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

（CIPA）张迎新副局长会面，双方达成协议，据此潜在的中国投资者可以了解

智利政府将在今后 4 年内招标的一整套项目，项目领域包括公共设施、港口、

地热勘探、不可再生能源和矿业。除此之外，中国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将会

在该局网站上发布智利外国投资委员会有关智利商业环境和投资机会的出版

物，该局也会将有关查询转给智利外国投资委员会将在今年年底成立的中国事

务部。这将为潜在的中国投资者提供一个可以用本国语言解答查询的便捷沟通

渠道。  
 
机会 
 
智利欢迎中国投资，本国也可以成为中国企业家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投资的平

台。智利已同 19 个以上的国家签署了 57 项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国际条约网络

使智利成为吸引中国投资的跳板，使中国投资者可通过在智利与其他拉丁美洲

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除此之外，《投资平台法》允许中国投资者在智利建立

向第三国输送并管理投资的平台，使他们在享受智利优势的同时，却无须就这

些海外投资所得收入支付智利税金。智利在出口金融和信息技术服务方面也拥

有竞争优势。  
 
某些行业为中国投资提供了显而易见的机会。智利矿业部部长劳伦斯•戈尔本近

期于 2010 年 11 月访华时指出，智利为中国矿业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机

会，重点关注铜矿以及钼、金、锂和银等其他矿产。戈尔本在研讨会上指出

“智利具备此类倡议所必需的人才、基础设施、供应商网络及资本市场机

会”。他补充说明“这体现在多数大型国际矿业公司均在智利拥有业务运营”。
皮涅拉总统同时也提到了农业和旅游业方面的机会。 
 
本事务所认为，中国公司打入智利的最佳方式是与智利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发展合资企业，这样中国投资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一个对他们来说相对

陌生的市场。  
 
欢迎您访问智利，进一步了解本国以及智利所提供的巨大投资机遇。  
 

* * * 
 
本文由 Grasty 律师事务所的提供。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通过以下网址联

系：www.grasty.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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